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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 

就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有關須連續居港一年的規定的意見 
 
I. 亟需協助的回流移民 

自八十年代末開始，中港婚姻及經濟交流日益頻繁，根據統計處的數據，二○○五年在

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數目為二十二萬八千九百人，當中四分之三是男性，比一九八八年

首次進行同類專題訪問所錄得之五萬二千三百人增加了四倍半。 然而，有人[漏夜趕科

場]，自然亦有人[辭官歸故里]，在前線的社工經驗中，我們就越來越多收到由大陸回流

的移民的個案，他們中不少是在九十年代返回大陸謀生(一九九五年，內地工作香港居

民從事的行業主要是製造業（百分之五十五點九），到今日因為大陸的廠房不再需要他

們的技術而被辭退，或是與大陸配偶婚姻失敗而要回港謀生。然而，有別於從加拿大等

國家回流的中產或專業人士，這批從大陸回流的移民大多是原本在港已經被邊緣化的人

口，從事香港已經不再需要的技術甚至是非技術性工作，因此他們在回流後不少都未能

在短時間內轉業，加上他們原本在大陸的工資都不高，在無法生活之下唯有申請綜援作

過渡安排。可惜，現時綜援政策規定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的一年，不得離港多於 56 日，

令不少這類回流人士面對生活無以為繼的困境。 

II. 前線同工見到的困難 
 
1. 夜無寐、日無餐 – 根據本會隨意抽樣兩間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同工回覆，在過

去一年內，兩中心共曾處理 14 宗大陸回流港人欠缺生活開支的求助個案，其中部份

更因離港前已經離婚賣樓，致回港後無處容身而要露宿街頭。又因為他們通常已離

港多年，在港的支援網絡已經失效，令他們要舉債亦無門。他們之中有些社會資源

有認識的會跑去申請綜援，然而卻因為一年通常居港要求而不得要領，唯有轉而求

助社工。 在處理這十多個個案中，有社工表示曾見過堂堂男子於他們面前痛哭，表

示十分徬徨，令社工亦十分難受。在處理這類個案時，社工一般都會以安排住宿處

為最優先工作，然而在前線經驗中，露宿者之家的床位一般都十分難求，加上這些

求助人原本根本不是露宿者，入住露宿者之家難免會傷害他們的自尊。 至此，社工

唯有寄望由德蘭修女創立的仁愛之家之類的機構會有床位可以安置受助人，但成功

與否有時亦只是由運數決定。 
 
2. 找工開支及飯餐的問題 – 其實大部份這類大陸回流人士都不是希望長期依賴政府

的福利金，長遠而言他們都是希望重新在港就業的。 然而一時間的金錢協助對他們

支付找工的開支卻是十分重要，可惜在綜援未能批出的情況下，社工要給予受助人



即時的金錢援助，只有以十分嚴謹的原則，批出少量的信託基金，供他們使用，但

金額往往只能令他們能得一時溫飽，根本不足夠他們用於尋找工作的交通或其他開

支，更徨論用以支付單身人士宿舍的租金及按金，嚴重阻礙他們重建生活。 
  
3. 豁免有關要求的問題 – 社署現時不論對外對內都註明有關政策富有彈性，若個案有

特別困難，社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豁免有關要求。然而由於有關申請須經多重審批，

即使成功通常亦耗時達兩個月，故往往未能處理個案的即時需求。加上社工在推薦

個案獲得豁免時根本不知道審批的原則，往往會發生白做了功夫的情況，不單浪費

社工人手，亦令個案的進展受阻。 
 
III. 總結及建議 
 
1. 放寬一年居港要求 – 本會認為有關限制應該不適用於能證明自己長期於大陸工

作、收入及積蓄謹夠支付生活基本的回流人士。 
 
2. 考慮設立特別中心及基金 - 現時的福利制度沒有特設的過渡期協助可以協助回流

移民，本會認為可以考慮設立特別的中心及基金協助他們在香港從新開始。 
 
3. 給予社工準確資訊 – 社署應讓社工有權參閱綜援審批的內部指引，以免社工作出不

準確的推薦，影響個案進程。 
 
4. 下放豁免權力 - 為回流移民設三個月至半年緩衝期，期間讓她們只需由社工推薦,

便可繞過所有政策規限取得綜援，讓她們有足夠時間重建生活，及讓社工能集中精

神處理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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